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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第四點、第七
點修正規定 

四、學校規劃選修課程，依下列原則辦理： 

(一)課程規劃及開課方式： 

1.普通型學校、單科型學校及綜合型學校學術學程： 

(1)學校應提供採班群方式開課及跨班選修課程，由學生依其生

涯進路及興趣自主選修，且加深加廣選修課程應滿足學生銜

接不同進路大學教育之需要。 

(2)採班群開課後有增加授課班級數之必要者，其增加之班級數，

以該班群原班級數之零點五倍為限。 

(3)普通型學校應依照學生興趣、性向、能力及需求開設多元選

修課程，學生至少選修六學分。 

2.技術型學校及綜合型學校專門學程： 

(1)採同科（學程）單班、同科（學程）跨班、同群跨科（學

程）、同校跨群或原班級選修方式開課。 

(2)為設計符應學生進路需求之務實致用課程，應於課程規劃階

段，邀請產業代表共同參與。 

3.學校得提供其他學校學生跨校選修之課程，或視課程性質及其

他必要條件，准予學生赴其他學校選修；其修習科目所得之成

績及學分，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定辦理。 

(二)人數：每班不超過原核定之班級人數，並不低於十二人。但學校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每班人數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1.情形特殊或學校經費足以支應者，得降低至十人。 

2.學校屬本部依偏遠地區學校分級及認定標準第五條規定，核定

之偏遠地區學校，或學校開設屬本土語文課程、臺灣手語課程，

得降低至九人以下。 

(三)與大專校院合作開課： 

1.學校得協調大專校院到校開設預修課程或選修課程供學生選修，

或核准學生赴大專校院選修預修課程或選修課程。 

2.學生每學年至多得選修四學分；其修習科目所得之成績及學分，

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定辦理，至得否採計或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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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各大專校院之學分，應依大專校院之相關規定。 

(四)學校屬本部依偏遠地區學校分級及認定標準第五條規定，核定

之偏遠地區學校，或學校開設本土語文、臺灣手語課程，其增

加之班級數不受原班級數零點五倍之限制。 

(五)授課師資來源、教學大綱、學習評量及其他相關規定：經學      

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，納入學校課程計畫。 

  (六)選修時間：於每學期開學前，依第一款規定開設選修課程， 

供學生選修。 

七、學校規劃彈性學習時間，按其種類，依下列原則辦理： 

（一）學生自主學習： 

1. 訂定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，其內容包括實施原則、輔導管理

（包括指導學生規劃自主學習計畫）、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參考

格式及相關規定。 

2. 學生應依前目實施規範，系統規劃自主學習計畫；計畫項目包

括學習主題、內容、進度、方式及所需設備，並經教師指導及

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後實施，但成年者免經其父母或監護人同

意。 

3. 普通型學校、綜合型學校及單科型學校，學生於修業年限內，

其自主學習合計應至少十八節，並應安排於一學期或各學年內

實施。 

（二）選手培訓：得安排教師，培訓代表學校參加競賽之選手。 

（三）充實（增廣）、補強性教學： 

1. 充實（增廣）教學：應規劃多元學習活動或課程，供學生依個

人意願自由選擇，拓展學生學習面向，促進學生適性發展。 

2. 補強性教學：教師應依學生學習落差情形，擇其須補強科目或

單元，規劃教學活動或課程；並依學生學習表現予以建議，或

學生依個人意願自由參加。 

3. 充實（增廣）教學或補強性教學採全學期授課者，一年級、二

年級每週至多一節；三年級不在此限。 

4. 教師實施第一目、第二目教學採全學期授課或依授課比例滿足

全學期授課者，得計列教學節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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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技術型學校須採計學分者，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

規定辦理。 

（四）學校特色活動：學校辦理例行性、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，應

納入學校課程計畫；其內容包括活動名稱、辦理方式、時間期

程、預期效益及其他相關規定。 

前項第三款採教師全學期授課者，該教師應訂定教學計畫，經

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，納入學校課程計畫。 

學校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所定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及技術

型學校訂定彈性學習時間實施之相關規定，應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

會通過後，納入學校課程計畫。 


